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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常德市大法弟子

范英，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在

桃源县法院被非法庭审，历经 2

个多小时。 

在法庭上，范英讲述了她修

炼后，大法带给她的身心美好。

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列举了

法律条文如：宪法三十六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

信仰自由；2000 年公安部发布

了认定十四种邪教（注：中共是

真正的邪教）的文件，没有法轮

功等等，并阐明当事人因为修

炼，是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

人，没有给社会和他人造成任何

伤害，应该无罪释放。法庭当日

没有进行宣判。 

据悉，范英于 2020 年 12 月

16 号，在家中，被常德市武陵

区国保大队伙同丹阳派出所丝瓜

井社区人员绑架，后被非法关押

在常德市看守所至今。 

桃源县法院法官：蔡婷  

公诉人：桃源县检察院副检

察长 朱强 ◇ 

2018 年 5 月 11 日约两千名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举行盛大
游行。◇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湖

南报道）在中秋佳节合家团圆的日

子，长沙法轮功学员李志刚、陈

阳、曹志敏、章芙蓉、刘燕萍、喻

辉、夏敬泽、孟凯、徐丽华、文静

等十几人，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

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和第四看守

所已经快一年了，至今无法与家人

团聚，家中的老人们一直在家苦苦

的等候。 

浏阳公安局、浏阳检察院推诿
再三且施压律师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七日、二

十八日，湖南省国保总队、长沙市

国保大队和各区公安分局，根据长

期网络与电信的监控及跟踪，非法

抓捕法轮功学员李志刚、陈阳、曹

志敏、孟凯、徐丽华、文静等二十

多人。参与人员讲长沙本地话为多

数，身穿便衣也未出示任何证件，

却称是浏阳来的，全都拿着盖个浏

阳市公安局空白公章的文书。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五日，十多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构陷卷

宗都交由浏阳检察院，家人们请来

律师一起前往办案单位浏阳公安

局、浏阳检察院，都被相互推诿闭 

门不见，家人又委托律师去长沙市

看守所会见，也一律被拒。律师依

法向有关部门举报、控告种种违规

行为，得到的回复也是推诿。并且

被请来的律师一个接一个地收到来

自上面的压力，迫使律师解除委托

代理。今年的三月份期间，浏阳检

察院将卷宗都退回本地长沙各办案

单位。四月期间构陷卷宗再次被送

入浏阳检察院。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法轮功学

员家人自己驱车长期从长沙往返浏

阳两地去相关部门咨询情况，还有

年迈的老人独自一人带着疲惫的身

体坐一两个小时的长途车走访于公

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等相关部门。

有位年迈的老人写了一封“申请

书”寄给相关部门，就被自称是法

院的人上门威胁老人：“你还到处

告状！”并以开庭需提供律师相关

资料为由，来哄骗老人交出。 

把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

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关押，还作为

一个“案件”来构陷起诉。那么为

什么不告诉家人受理该案的检察官

和法官的名字。作为检察官和法官

本人，对于上门咨询的法轮功学员

的家人回避不见。是怕追究责任还

是怕谎言被拆穿？ 

这些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的家人们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不

仅饱受亲人分离的痛苦，还被管辖

区域内的员警不时上门进行一系列

的恐吓骚扰等，而年迈的家人中大

多日渐消瘦，寝食难安，还有一位

老人因思念自己被非法关押的女儿

而含冤离世。 

卷宗未送入法院就已经被内定
“量刑” 

据知情人透露，构陷法轮功学

员的卷宗还未送入法院就已经被内

定“量刑”。公检法人员都只是在

按程式走个过场，在庭审之前，政

法委把刑期都定好了。政法委只是

有协调、监督、宏观指导公检法的

职能，但是无权干涉公检法办案。

政法委委员会的人员却利用双重的

身份操控公检法人员蓄意制造冤假

错案。这种不被法律授权的超职越

权行为，是严重的违法乱纪。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

真善忍做人，不仅合法，而且应该

受表彰；根本不应被抓、被起诉庭

审。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

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

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

知，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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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

伪造影片在央视播放，震惊全国，

自焚的惨烈挑起了人们对法轮功的

极端仇恨与恐惧。一提到法轮功，

许多人除了莫名的憎恨之外，就是

不由自主地害怕。 

如果把 20 年前的央视版“天

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

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

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

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比如，报导中声称自焚是突发

事件,但央视拍摄的镜头却是水平

移动的，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

远景、近景和特写俱全；被大面积

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

后 4 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慢

镜头中自焚女刘春玲倒地之前遭受

一个身穿军大衣男子的猛击……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

“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

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

明中说：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

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

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 

自焚伪案20年   你知道真相了吗？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湖

南报道）湖南省郴州市现年 55 岁

的段向辉，男，正科级干部，在湖

南郴州市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

作，于二零一一年修炼法轮大法。

二零二零年七月的一天，因在工作

期间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人恶

意举报，被苏仙区法院非法判一

年，并被勒索罚款 1000 元；后被

非法关押在湖南株洲市攸县网岭监

狱迫害，被单位开除等迫害。 

在网岭监狱期间，段向辉遭到

那些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如贪污

犯、诈骗犯和盗窃犯等等恶人的迫

害，这些人也被称为“夹控”，狱

警安排、怂恿他们专门迫害法轮功

学员。 

一、肉体上的迫害 
夹控犯人对法轮功学员非打即

骂，这是常态，他们就想尽办法来

惩罚你，折磨你。常用的手段有： 

1、冷天往身上泼凉水。 

2、撕胯，即用力把你的腿向

两侧拉直，使得你疼痛难忍，但表

面看却没有任何伤痕，可是你几天

行走都困难，因为筋被拉伤了。 

3、你想上厕所小便就是不让

你上，还要你跑或跳的，那种忍受

的感觉很难受的。 

4、打耳光或是不让你睡觉等

等。 

以上酷刑段向辉都经受过。 

段向辉被非法关押在十监区

207 监室迫害时，在二零二一年过

年前的约二十天里，几乎天天挨

打，而且一天还不止打一次，有时

打二、三次，总有理由和借口的，

特别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后更要挨

打。按夹控犯人薛要军的说法，他

是经过了主管教官刘晓良警察请示

的，其目的就是要打掉法轮功学员

的正气，使段向辉诚服于他们，在

他们面前要老老实实，俯首帖耳。 

当时那里还有两个夹控犯人异

常凶狠和凶残：一个是裴泽明，一

个是齐祖良。对于不写放弃信仰的

所谓“四书”的，刁难和找茬是常

事。本来被子得好好的，或是卫生

搞得好好的，故意说你搞得不好，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或惩罚。有

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坐老虎凳，戴反

手铐或正手铐十余天的，吃饭、睡

觉或上厕所都成问题。监狱的目的

就是要法轮功学员转化，即写“四

书”，采取的手段真是太残酷、太

残忍，非人所能承受。 

二、精神迫害 
强制洗脑或是转化的内容就是

让法轮功学员看一些造假、诬蔑和

诽谤法轮功的内容；或是宣传邪党

的“伟、光、正”的节目等等。几

乎每个星期强迫写谩骂大法和师父

的文章，吃饭前强迫你大声污蔑法

轮功、唱邪党红歌。 

法轮功学员没有发言权，一旦

说了什么，夹控犯人就会说你不老

实，不认罪诲罪，不服从改造，是

反党反社会的行为等等，大帽子、

大棒子就打过来了。 

三、经济迫害 
段向辉从监狱回来后，被单位

开除，并受到了原单位和社会歧视

及不公正待遇。比如，段向辉在一

九八四年参加工作，在迫害前有三

十六年工龄，如果在原来的单位，

市场监督管理局，即事业行政单

位，三十年的工龄是可以办理退

休。段向辉现在退休年龄必须要到

六十岁才能够办理，也就是说，这

期间还必须交纳养老保险金，社保

局只承认段向辉交纳了六年的养老

保险，即从二零一四年起， 以前

的都不算了，因为原市场监督管理

局从二零一四年才到社会保障局购

买养老保险，即三十年的工龄就打

了水漂。还必须购买九年的养老保

险金，才满十五年，到了 64 岁才

能办理退休手续。当然，退休费也

是很低很低的，根本不能与他原公

务员身份相比。北湖区社保局的人

解释说，这是对原机关事业单位

“犯罪分子”的一种惩罚。这是中

共从经济上强加的对段向辉的迫

害，因为他不仅没有罪，也不是罪

犯，而且是按真、善、忍修炼做好

人。◇ 


